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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16-050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终止履行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股份”、“公司”或“本公司”)根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指引》”)以及上海证监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沪证监公司字[2014]5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同意公司控股股东终止履行承诺事项的议案》。现将公司控股股东终止履

行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事项 

为解决同业竞争，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置业”）于2014

年6月26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内容如下: 

“1、在同业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凡上市公司参与竞标的项目，华鑫置业其及下

属子公司均不参与竞标；华鑫置业于2017年12月31日前，以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将存

在同业竞争情况的相关业务与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成为华鑫置业下属

唯一的商务不动产运作平台。 

2、华鑫置业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2,100万元，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华

鑫置业在产品策划、营销服务、成本控制、客户导向等方面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

华鑫品牌在区域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具备履约能力。 

3、鉴于华鑫置业的相关业务与资产注入需要履行以下程序： 

(1)履行国有产权转让的审批等手续；(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同意华鑫置业免于发出股份收购要约（如需）；(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如

需）； (4)有关股权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放弃优先购买权等。 

为此，若华鑫置业拟注入的相关业务与资产未取得上述任一批准导致未能在承

诺期限内注入上市公司，华鑫置业将在未获审批事实发生之日起 6 个月内采取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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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审批之有关业务与资产托管给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等届时相关

监管规定允许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二、公司控股股东终止履行承诺事项的原因 

公司目前拟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与房地

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置出至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实施完毕后，上市公司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仅保留持有型房地产及其他业

务资产，从而解决公司与华鑫置业的同业竞争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同意华鑫置业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终止履行其于

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控股股东终止履行承诺事项提交公司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1 月 8 日 

 

 


